
作物所科普阵地
开放课题支持政策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精神，支持和鼓励全社会开展科普活动,保障作物学科普事业持续稳定发展,切实提升本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特制定本政策。
1、 支持对象
有兴趣参与该项目的本院职工、劳务派遣工及学生等。
2、 科普项目类别
作物学相关科普课程：本项目资助申请面向本院职工、劳务派遣工及学生等，开发面对初、高中学生的作物学相关科技传播素质教育课程，提升科技传播研究与实践能力。课程主题可围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工业原料作物大类中的一种或多种具体作物展开，如水稻、桃、芹菜、金针菇等。课程具体内容可涉及种质资源、育种、栽培、加工和利用等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具体环节，如田间授粉、基因编辑、农残检测、智慧农业等。课程内容需严格尊重知识产权，引用文献、技术成果需规范标注来源，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内容需符合作物学学科规范与科学史实，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杜绝虚假信息与误导性表述；符合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导向，弘扬科学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三、科普项目的申报条件
（一）拟申报的科普项目必须有明确的考核目标。
[bookmark: _GoBack]（二）拟申报的科普项目必须安排好项目实施资金，并应具备项目实施条件。
    （三）拟申报的科普项目不得重复享受其他政府专项项目的资助。
（四）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如遇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延期。
四、科普项目的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为本院职工、劳务派遣工及学生等。
五、科普项目申报步骤
    （一）作物所科普阵地发布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二）科普项目实行线上申报，申报主体填报《作物所科普阵地开放课题申报书》，填报后将申请书电子版及相关附件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作物所科普阵地受理项目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确保项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符合规定。
六、科普项目的立项
（一） 立项评审
作物所科普阵地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线上评审，确定立项入围名单。
（二）确定立项
根据线上评审专家组出具的评审意见确定每个项目的考核目标，对入围项目作物所科普阵地正式发布通知立项。项目一经入围，不得无故中止。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终止或者撤销的，须提前向作物所科普阵地提交书面申请。
七、科普项目的实施与验收
（一）项目实施
项目立项后，根据立项时确定的考核目标进行实施，实施期间可以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对确定的绩效考核目标进行微调，如果需要对确定的考核目标进行大幅度调整则须提前向作物所科普阵地提交书面申请，经作物所科普阵地同意后才可更改。
（2） 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完成预定目标后，作物所科普阵地将组织进行线上项目验收，验收通过的项目作物所科普阵地将予以资助。
八、科普项目资金资助及拨付
科普项目为后补助项目，验收通过后，作物所科普阵地将一次性将资助项目金额发放至项目参与人员个人银行卡。其中顺利通过验收的科普项目补贴为2000元，考核优秀的科普项目补贴为3000元。
九、科普项目监督管理
（一）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为三个月，如需延期，需得到作物所科普阵地同意，最多延期一次，且延期不超过三个月。
（二）项目承担主体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作物所科普阵地有权停拨或收回科普项目经费：
1、项目计划任务书弄虚作假：
2、擅自变更项目内容，且未通报作物所科普阵地的；
3、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完成约定的项目进度的。
十、 科普项目验收
（一）项目实施期满，项目承担人员须认真总结工作，并向作物所科普阵地提交课程课件PPT文件、课程讲授内容文字稿、相关教具、作物所科普阵地指定受众的全程录像视频文件和指定体现项目成果的有关材料。
（二）作物所科普阵地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邀请专家及有关方面进行材料验收。
（三）验收评审以项目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考核重点，验收通过后，作物所科普阵地根据资金额度进行后补贴。
（四）项目不能按时验收，又不提交项目延期申请的，视作项目撤销。
十一、科普项目后期管理
科普项目验收完成后，作物所科普阵地将把相关课件、文字稿和教具等无偿投入到公益的上海市青少年作物学科创教育培养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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